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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临 2019-004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重工关联方中国动力拟优化资本结构、降低财务杠杆，引入合格投

资人对其下属哈尔滨广瀚动力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等 5 家子公司增资。中国重工拟

同步以应收股利及现金合计人民币 54,981.80 万元对其中的两家参股公司中国船

柴和武汉船机增资，其中，向中国船柴增资人民币 30,588.22 万元，向武汉船机

增资人民币 24,393.58 万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公司而言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包含本次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及其附

属企业进行的、应当累计计算的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54,981.80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6%。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2019 年 1 月 30 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重工”）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船柴和武汉船机增资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参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动力”）子公司增资，对公司参股、中国动力控股的两家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船柴”）、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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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武汉船机”）增资，公司分别以应收股利人民币 20,742.22 万元、现金

人民币 9,846.00 万元对中国船柴合计增资人民币 30,588.22 万元，以应收股利向

武汉船机增资人民币 24,393.58 万元。合计增资金额人民币 54,981.80 万元。 

中国动力已于 2019 年 1 月 30 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中国船舶

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及特定投资者向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在其子公司增资中，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华融”）、军民融合海洋防务（大连）产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大连防务投资”）、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重工

集团”）、中国动力、中国重工合计对中国船柴增资人民币 265,520.49 万元。大

连防务投资、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军民融

合产业投资基金”）、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投资”）、

中船重工集团、中国动力、中国重工合计对武汉船机增资人民币 242,854.84 万元。 

增资前后，中国船柴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中国动力 74.21% 52.18% 

中船重工集团 3.91% 3.24% 

中国重工 21.88% 17.34% 

中国华融 - 13.19% 

大连防务投资 - 14.05% 

合计 100% 100% 

增资前后，武汉船机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中国动力 80.39% 55.06% 

中国重工 19.61% 15.99% 

中船重工集团 - 6.15% 

大连防务投资 - 13.2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 5.90% 

中银投资 - 3.69% 

合计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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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重工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动力为中船重工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

中国船柴、武汉船机为中国动力控股的下属公司，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不包括本次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中船重工集团及其附属

企业进行的、应当累计计算的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 元；本次交易金额

与前述应当累计计算的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54,981.80 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86%。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情况 

1、中船重工集团 

企业名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1999 年 6 月 29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 号  

法定代表人：胡问鸣 

注册资本：人民币 6,3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以舰船等海洋防务装备、水下攻防装备及其配套装备为主的各类

军品科研生产经营服务和军品贸易；船舶、海洋工程等民用海洋装备及其配套设

备设计、制造、销售、改装与维修；动力机电装备、智能装备、电子信息、环境

工程、新材料以及其它民用和工业用装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

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核动力及涉核装备、新能源、医疗健康设备的研发、

设计、制造及其销售、维修、服务、投资；组织子企业开展金融、证券、保险、

租赁等生产性现代服务业；船用技术、设备转化为其它领域技术、设备的技术开

发；工程勘察设计、承包、施工、设备安装、监理；资本投资、经营管理；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物流与物资贸易；物业管理；进出口业

务；国际工程承包。（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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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中船重工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9,630,075.79 

负债总额 29,444,056.06 

资产净额 20,186,019.73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0,029,204.20 

净利润 517,887.22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中船重工集团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资产经营主体、国务院国

资委出资监管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24 日，中船重工集

团直接持有公司 35.38%的股份，并分别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大连船舶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渤海造船厂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武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7.92%、2.24%、1.10%的股份，中船重工集团与其 11 名一致行动人共同持有公

司 63.24%的股份，系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与公司在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及人员方面保持独立性。 

2、中国动力 

企业名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0 年 6 月 13 日 

注册地址：保定市富昌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何纪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3,407.0872 万元（回购注销后为 171,626.5014 万元，尚

在办理工商手续） 

经营范围：内燃机及配件的制造、研发、维修、安装、租赁、技术服务；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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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及零件、燃气轮机及零件的制造、研发、维修、安装、租赁、技术服务；蓄

电池开发、研制、生产、销售；蓄电池零配件、材料的生产、销售；锂离子电池

及其材料的研究、制造、销售，并提供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的技术服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动力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419,051.82 

负债总额 1,599,471.03 

资产净额 2,819,580.79 

项目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314,710.26 

净利润 128,276.62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关联关系：中国动力为中船重工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截至 2019 年 1 月 20

日，中船重工集团合计控制中国动力 63.98%的股份，中国重工直接持有中国动

力 20.45%的股份。中国重工与中国动力在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方面保

持独立性。 

三、关联交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类别 

本次交易公司向参股公司中国船柴和武汉船机增资，增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30,588.22 万元和人民币 24,393.58 万元。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参股公司、关联方中国动力控股子公司中国船柴和武汉

船机。 

（二）交易标的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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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船柴 

公司名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德林 

成立时间：2017 年 4 月 28 日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漓江东路 501 号 

注册资本：382,830.12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船用主机及其零部件和相关设备的设计、生产、测试、销售及售

后服务；发电机及发电机组、海洋工程专用设备、石油化工设备、汽轮机及辅机、

风能原动设备、水泥机械及其零部件和相关设备设计、生产、测试、销售及售后

服务；金属结构件、铸锻毛坯及机加工制造；货物进出口业务；为船舶提供码头

设施；货物装卸、仓储、物流服务(不含冷库、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

学品)；经营其它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船柴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95,455.13 819,204.59 

负债总额  488,863.03 515,790.82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206,592.10 303,413.76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32,017.19 218,756.0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2,005.79 9,732.79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本次增资前后，中国船柴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中国动力 74.21% 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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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船重工集团 3.91% 3.24% 

中国重工 21.88% 17.34% 

中国华融 - 13.19% 

大连防务投资 - 14.05% 

合计 100% 100% 

2、武汉船机 

公司名称：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马聚勇 

成立时间：2003 年 12 月 31 日 

住所：青山区武东街九号 

注册资本：185,999.08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各种舰船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及服务；民用船舶配套设备及焊

接材料的生产、加工及销售；港口装卸机械、冶金机械、水工机械、液化石油气

槽车、贮罐、液压油缸、烟草机械、桥梁及石油钻探设备制造、销售；海洋平台

及海洋工程配套设备(不含特种设备)研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服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武汉船机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107,977.25 942,906.02 

负债总额  740,612.17 475,804.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64,707.08 464,449.03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225,419.74 487,043.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418.18 6,422.33 

注：上表数据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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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前后，武汉船机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增资前 增资后 

中国动力 80.39% 55.06% 

中国重工 19.61% 15.99% 

中船重工集团 - 6.15% 

大连防务投资 - 13.21%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 5.90% 

中银投资 - 3.69% 

合计 100% 100%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中国船柴 

（1）评估方法：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2）具体评估结果列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211,752.34 211,887.80 135.46 0.06 

非流动资产 304,077.48 333,202.82 29,125.34 9.58 

长期股权投资 304,000.82 333,122.02 29,121.20 9.58 

固定资产 76.43 80.57 4.14 5.42 

递延所得税资产 0.23 0.23 - - 

资产总计 515,829.82 545,090.62 29,260.80 5.67 

流动负债 202,537.38 202,537.38 - - 

非流动负债 - - - - 

负债合计 202,537.38 202,537.38 - - 

净资产 313,292.44 342,553.24 29,260.80 9.34 

（3）评估价值与账面值差异超过 20%的原因说明：无。 

2、武汉船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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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方法：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进行评估，并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2）具体评估结果列示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14,016.47  724,638.92  10,622.45  1.49  

非流动资产 314,800.91  389,895.82  75,094.91  23.85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549.79  13,467.58  8,917.79  196.00  

长期股权投资 126,909.90  161,301.18  34,391.28  27.10  

投资性房地产 3,142.21  3,991.63  849.42  27.03  

固定资产 93,408.52  99,479.53  6,071.01  6.50  

在建工程 27,439.41  25,714.54  -1,724.87  -6.29  

无形资产 46,962.65  73,552.93  26,590.28  56.62  

递延所得税资产 3,173.15  3,173.15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9,215.28  9,215.28  -  -  

资产总计 1,028,817.38  1,114,534.74  85,717.36  8.33  

流动负债 588,705.47  588,705.47  -  -  

非流动负债 86,742.93  79,480.65  -7,262.28  -8.37  

负债合计 675,448.40  668,186.12  -7,262.28  -1.08  

净资产 353,368.98  446,348.62  92,979.64  26.31  

 

（3）评估价值与账面值差异超过 20%的原因说明 

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武汉船机持有中冶南方（武汉）重工制造有限公司、武汉中正化工设备有限

公司、中船重工科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船

重工（青岛）海洋装备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海洋工程装备研究院有限公司

六家公司股权投资，增值主要原因为评估基准日被投资单位净资产金额大于投资

时点净资产金额。 

②长期股权投资 

评估范围内共持有青岛海西重机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海润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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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铁锚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布洛克斯玛热交换器有限公司、武汉川崎

船用机械有限公司、武汉船机盛和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佳安运输有限公司合

计 7项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前账面值 126,909.90万元，账面净值 126,909.90万元，

评估值 161,301.18 万元，评估增值 34,391.28 万元，增值率 27.10%，主要原因为

被投资企业盈利和资产价格上涨造成。 

③投资性房地产 

本次列入评估范围的投资性房地产资产账面原值 6,589.37 万元，账面净值

3,142.21 万元，为房屋建筑物类资产。增值主要原因分析如下：a.材料价格、人

工费、机械使用费等因素：资产建成时至评估基准日期间建筑材料价格、人工费、

机械使用费等上涨，故导致本次评估原值增值；b.建筑物会计折旧年限较其经济

使用年限短，这是导致房产评估净值增值的主要原因。 

④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值 44,160.06 万元，评估值 53,452.01 万元，增值

率 21.04%。增值原因为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基础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作为稀

有资源的土地价格上涨较快；无形资产-其他评估值为 20,100.92 万元，评估增值

17,298.33 万元。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为企业对商标和专利的研发等有关费用并

未资本化而是直接计入了当期损益，所以造成评估增值。 

3、独享资本公积评估情况 

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中船重工集团

在中国船柴及武汉船机权益中享有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中国动力在武汉船机权

益中享有的独享资本公积进行评估，该等评估报告已经中船重工集团备案。本次

交易，中船重工集团、中国动力以上述独享资本公积同步对标的公司增资，具体

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账面值 评估值 

中国船柴 中船重工集团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1,405.00 1,405.00 

武汉船机 中船重工集团 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39,470.00 39,4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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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公司 出资人 出资方式 账面值 评估值 

中国动力 独享资本公积 7,996.00 7,996.00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资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增资前中国船

柴和武汉船机净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相关评估报告书，该评估结果已经有

权机构备案。 

于评估基准日，中国船柴的评估值 342,553.24 万元，在以此为基础扣除中船

重工集团享有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1,405.00 万元后净资产评估值为 341,148.24

万元，并基于此计算增资后中国船柴新老股东持股比例。 

于评估基准日，武汉船机的评估值 446,348.62 万元，在以此为基础扣除中船

重工集团享有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 39,470.00 万元和中国动力独享资本公积

7,996.00 万元后净资产评估值为 398,882.62 万元，并基于此计算增资后武汉船机

新老股东持股比例。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  

中国动力、中船重工集团、中国重工分别与中国华融、大连防务投资签署了

关于《关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柴油机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 

中国动力、中船重工集团、中国重工分别与大连防务投资、国家军民融合产

业投资基金、中银投资签署了关于《关于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之增资协议》。 

2、增资方案 

中船重工集团以经评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应收股利对

中国船柴合计增资 6,286.78 万元；中国重工以应收股利、现金对中国船柴合计增

资 30,588.22 万元；中国动力以现金对中国船柴增资 63,394.50 万元；中国华融以

债权向中国船柴增资 80,000.00 万元；大连防务投资以现金向中国船柴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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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251.00 万元。 

中船重工集团以经评估的国有独享资本公积对武汉船机增资 39,470.00 万元；

中国重工以应收股利对武汉船机增资 24,393.58 万元；中国动力以经评估的独享

资本公积、现金对武汉船机合计增资 32,676.00 万元；大连防务投资以现金向武

汉船机增资 84,749.00 万元；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以现金向武汉船机增资

37,886.93 万元；中银投资以现金向武汉船机增资 23,679.33 万元。 

3、本次增资的先决条件 

本次增资的履行以下列先决条件均获得满足为前提： 

（1）本次增资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 

（2）本次增资经中国动力、中船重工集团、中国重工、中国华融、大连防

务投资、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中银投资履行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4、投资的实施及退出 

（1）本次增资先决条件全部达成后的下一工作日为本次增资的履行日（以

下简称“增资日”），中国动力应书面通知全体合格投资者该等先决条件的达成

及增资日的具体日期。 

（2）合格投资者应于增资日完成出资。中国动力应促使标的公司于增资日

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其注册登记之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提交并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全体合格投资者应提供必要的资料及配合办理相关手续。 

（3）在合格投资者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未经投资人同意，中国动力不

得转让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 

（4）在增资日 36 个月内，中国动力有权选择以中国动力向全体合格投资者

定向发行的中国动力股票或可转债为对价收购合格投资者所持有的标的股权。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本次交易完成

后，中国船柴和武汉船机仍为中国动力的控股子公司和中国重工的参股公司。后

续，中国动力拟通过发行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或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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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中国船柴、武汉船机股权。届时，公司将视具体收购条件决定是否向中

国动力出售公司所持中国船柴、武汉船机股权并及时根据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业务状况影响 

本次增资完成后，在中国动力后续重组交易中，公司将视具体的收购条件决

定是否将对标的公司的股权转换为中国动力的股份，以契合公司与中国动力各自

的战略定位，在提升公司主业核心配套能力的同时，利于公司聚焦主业主责。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影响 

本次交易中公司以应收股利 45,135.80万元及现金9,846.00万元对中国船柴、

武汉船机增资，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中国船柴和武汉船机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姜仁锋、王良、王明

辛、李天宝、杨志钢、张德林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关于同意将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1）公司参与本

次对中国船柴、武汉船机的增资，并后续视具体交易条件决定是否参与中国动力

重组，有利于契合公司与中国动力各自的战略定位，在提升公司主业核心配套能

力的同时，利于公司聚焦主业主责。（2）本次交易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并经相关国资监管机构评估备案，关联交易价格公允

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3）在董事会

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3、2019 年 1 月 30 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向中国船柴和武汉船机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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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不包括本次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中船重工集团及其附

属企业进行的、应当累计计算的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0 元。对于相关关

联交易，公司已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及时

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披露的公告。 

九、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持续督导机构认为：中国重工以应收股利及现金对中国船柴增资，

以应收股利对武汉船机进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已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资产已

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评估并经相关国资监管机构评估备案，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决议

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基于以上核查情况，持续

督导机构就中国重工本次对中国船柴和武汉船机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5、中国船柴、武汉船机增资协议； 

6、持续督导机构核查意见； 

7、审计报告； 

8、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三十日 


